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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X2GD

2021

0910

0134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莲花南巷居民反映，

几年前深圳市大搞“雨污分流”工程，大大

的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为什么他们居住

的地段（布吉街道莲花南巷、北巷片区）不

搞？他们居住的地段环境很差。污水横流，

臭气满天。

龙岗

区
水

经龙岗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莲花南巷、北巷片区内部主要道路已实施雨污分流工程；因道路狭窄、

建筑杂乱等原因，仍有部分区域暂无具备实施雨污分流条件，但目前已实施外部

污水截留。

二、现场发现个别居民存在出户管渗漏、挡墙渗水、楼宇之间存在散落垃圾、

空调冷凝水滴落地面等环境问题，但通过进行市政污水管道内窥检测，片区管网

运行状况良好，未发现污水横流和臭气满天的问题。9 月 14 日降雨期间暂未发

现污水冒溢和排水不畅的情况。

部分

属实

一、龙岗区水务部门已委托专业排水管养单

位对布吉街道莲花南巷、北巷片区管网系统进行

管养，并加强巡查和对管道内部的疏通工作。

二、9 月 12 日，个别居民出户管渗漏、挡墙

渗水、散落垃圾等环境问题已整改完成，龙岗区

布吉街道办将加强保洁和环境宣传力度，引导商

户、居民规范行为，保持环境卫生。

三、龙岗区政府将加快推进布吉新城片区重

点更新单元项目，通过片区整体拆除重建，推进

解决该片区基础设施落后问题。

已办

结
无

2

X2GD

2021

0910

0124

反映深圳市宝安区航城学校北侧为深岑高速

公路与学校之间的距离仅有不到 100 米，虽

然目前该高速公路尚未通车，该潜在交通噪

音污染暂未对学校产生任何影响，但可以预

计到在通车后的巨大交通噪音将会严重干扰

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航城学校是宝安区直

属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该学校目前有约

4000 名学生就读，并且该校常年为国家各类

专业及中考考试场地，如何解决深岑高速车

流噪音，对学校尤为重要。

宝安

区

其他

污染

经市交通运输部门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基本属实。

一、投诉反映的深岑高速公路实为东莞长安至深圳南山高速公路（广深沿江

高速公路深圳段）二期工程（简称沿江二期）。

二、9 月 12、13 日，市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建设和施工单位通过 GPS 实测，

沿江二期项目道路中线与航城学校围墙、操场、教学楼、宿舍楼的最短直线距离

分别为 117.8 米、121.4 米、198.7 米、174.8 米，沿江二期项目道路边线与航

城学校围墙、操场、教学楼、宿舍楼的最短直线距离分别为 82.4 米、86 米、163.3

米、139.2 米。

三、经查阅沿江二期项目环评报告及设计文件，项目通车后将会对学校产生

一定影响。环评报告将当时仍处于规划中的学校列为环境敏感点，在项目设计阶

段，设计单位按环评报告建议采取了一系列的降噪措施。沿江二期航城学校路段

通过采取设置直立式声屏障、采用低噪声路面技术等一系列降噪措施后，预计沿

江项目二期运营期的交通噪声对学校的影响较小、可控。

基本

属实

一、市交通运输部门、宝安区政府与航城学

校充分沟通，航城学校表示沿江二期项目在建设

期的施工噪声对其无影响，从设计采取的措施来

看，通车运营期的噪声对其影响较小，对处理措

施表示满意，如通车运营后交通噪音对学校教学

秩序有较大影响，将及时向辖区有关部门反映。

二、市交通运输部门要求沿江二期项目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加强管理，严格落实安全文明施

工，严控施工噪音对学校的影响，助力保障学校

正常教学秩序。严格落实环评报告要求，加快完

成声屏障等降噪设施。项目完工后，建设单位加

快环评专项验收，落实环保“三同时”工作，在

通车运营期，适时开展交通噪声跟踪监测，做好

交通降噪措施与设施管理维护。

已办

结
无



3

X2GD

2021

0910

0119

举报人在2021年4月份多次拨打12345电话

投诉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针对执法

及光明区大量汽车维修店没有危险标示和标

志不全，危险物品乱堆放, 有工作人员收取

好处费的问题。2021 年 5 月 13 日 20:52 光

明环保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19926637665）

回复告知举报人没有发现其举报的事情，举

报人马上（5 月 13 日 21 点-22 点） 去住所

附近核实发现我能看到的所有汽修店（还有

很多晚上没营业的 看不到）都有其投诉的事

情存在且拍照留证。2021 年 5 月 14 日又一

工作人员通过电话（0755-88212009）回复收

取好处费的工作人员不是光明生态环境局工

作人员，让其去其他部门反映。

市辖

区

其他

污染

经光明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从执法检查机制上，光明区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光明生态环境部门

对执法程序、检查频率、处罚适用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光明生态环境部门不

定期组织开展汽车维修行业专项执法行动，2对全区 238 家汽车维修企业危险废

物管理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对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 17 家汽车维修企业均予以

立案处罚，不存在针对某一家汽车维修企业进行执法检查的情况。

二、近年来，光明区相关部门持续对汽车维修企业开展常态化培训与检查，

已基本实现汽车维修行业危险废物的规范化管理，对于少量汽车维修企业存在危

险废物标志标识老旧破损未及时更换、危险废物未及时转存到贮存区域等不规范

情形，纳入动态整治清单，及时发现与整改销号。

三、光明生态环境部门自 4 月 23 日收到信访投诉后，对举报范围内 14 家汽

修店进行检查，未发现举报反映的问题，并于 5月 13 日通过电话据实回复。5

月 21 日，光明生态环境部门再次收到该举报人信访投诉，举报人称 5月 13 日当

晚于住所附近发现多家汽修店存在其投诉举报所反映问题并提交现场照片。执法

人员对照片中指向的 9家汽车维修企业检查，未发现相应问题，并于 6 月 2 日将

检查情况再次据实回复。

四、2021 年 4 月，光明生态环境部门收到关于工作人员收取好处费的信访

投诉，根据相关线索开展内部自查，确认被举报的工作人员非光明生态环境部门

工作人员。经核查，涉事人员为其他公司服务外包人员，2019 年 7 月在某次现

场勘察过程存在收受好处费情况。

部分

属实

一、9 月 12 日，光明区组织生态、交通等部

门对全区 362 家汽车维修企业危险废物管理情况

开展新一轮排查整治，对检查发现的个别企业危

险废物标识老旧破损等不规范情形已督促整改。

后续将持续对汽车维修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进行常态化监管。

二、已约谈有关公司负责人，要求加强第三

方服务机构管理。目前。已依照合同对该涉事劳

务公司做出处理，并责成劳务公司严肃处理涉事

人员。

已办

结
无

4

D2GD

2021

0910

0060

反映大康社区山子下路 399 号 A 栋，是一个

工业区，有四五家电泳加工厂，废气排放的

时候，会排出酸味，同时怀疑废水排放的时

候有处理但是不达标排放，影响到居民生活。

龙岗

区

大气,

水

经龙岗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属实。

大康社区山子下路399号 A栋仅有1家公司，为深圳市斯美德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设有 6个电泳车间。经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主要存在通过埋设暗管直接

向外环境排放水污染物、未经环评影响评价审批增设磷化、酸洗和染色工艺、产

生有机废气的生产工艺未在密闭空间进行、危险废物处置不规范等环境违法行

为。此外，该公司还存在的用电管理混乱、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问题。

属实

一、龙岗生态环境部门已对该公司存在的环

境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对其未经审批擅自增设的酸洗、磷化工艺进行查

封，对其通过暗管直接排放水污染物涉嫌环境污

染犯罪行为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二、园山街道办安监部门对该公司存在的用

电管理混乱、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问题，依法查

封生产电箱。

三、9 月 12 日、15 日，龙岗生态环境部门对

该公司进行复查，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并在陆续

清空。

四、下一步，龙岗区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强两

法衔接，与公安部门紧密联动，对环境违法行为

零容忍。结合“双随机”抽查、“利剑”行动等

专项行动，加强对辖区工业企业检查，督促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杜绝环境污染行为。

阶段

性办

结

无

5

X2GD

2021

0910

0112

来信反映：深汕合作区鮜门镇有人填海造地，

严重破坏海洋生态。

海丰

县
海洋

经深汕特别合作管委会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不属实。

一、深汕合作区自揭牌以来未收到关于围填海的相关举报。

二、经现场核查，鲘门镇的海岸线暂未发现有新增填海造地，严重破坏海洋

生态的情况。

三、鲘门镇有关历史遗留围填海问题，深汕合作区已根据要求制定处置方案，

编制生态评估报告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并上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现阶段正

按照方案推动相关工作。

不属

实

一、深汕合作区将进一步加强海洋日常监督

管理与加强巡查，严厉打击海洋生态破坏行为。

二、深汕合作区将加快推进监管队伍建设，

完善海洋执法机制。

三、推动深汕合作区海域使用的监测、动态

管理等纳入深圳市统一管理，完善合作区海域管

理职能。

已办

结
无



6

X2GD

2021

0910

0040

大地花园后面宇宏大厦三层附楼正在修建的

110 干伏珠宝变电站维权情况反映。

环评报告。国家规定 110 千伏变电站需做环

评报告，供电局委托第三方做环评报告，据

发改委和环评第三方员工介绍，供电局出示

的环评报告只针对主体建筑施工期间的环

评，因为变电站设备没有进场，无法对电磁、

噪音、光、空气污染进行检测。罗湖区生态

环境局在珠宝变电站审查批复（深环罗批

[2020] 016 号） 第五条“运营期项目电磁

辐射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制》（GB8702—

2014）的要求”。 没有设备，环评怎么做？

罗湖

区

其他

污染

经罗湖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110kV 珠宝变电站建设手续齐备，目前施工建设正常。

二、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委托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 110kV 珠宝

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编制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表内容包

括了施工期和运营期的声、水、大气及电磁等环境要素。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主

要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及相关环境要素的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开展，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三、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

析、预测和评估。110kV 珠宝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环评主要根据有关环评导则的

相关规定开展，《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罗湖管理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

环罗批[2020]016 号）意见中运营期项目的电磁辐射值为环评预测值，其依据和

标准为《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部分

属实

一、罗湖区组织各相关部门进入项目周边小

区，通过现场宣讲、发放宣传资料、与居民代表

座谈等方式，主动解答居民疑虑，做好与居民沟

通解释工作。

二、9月 11 日下午，罗湖区政府组织召开专

题工作会，要求持续做好宣传沟通工作，主动进

社区开展宣传，应包括电磁辐射科普知识，变电

站基本情况介绍，变电站建设手续情况等内容；

要求各部门加强联合联动，确保现场宣传有序，

积极化解矛盾，引导居民正确认识电力设施。

三、罗湖区政府相关部门将加强对 110kV 珠

宝变电站项目的监管，督促珠宝变电站在施工和

运行阶段落实自动化电气设备保护、防火、防爆、

降噪等各项技术措施。

未办

结
无

7

D2GD

2021

0910

0016

反映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料坑大道 9 号旁

菲亚普科技园有一个污泥处理厂，产生粉尘、

污水等污染物，另外科技园里面还停放了很

多油罐车。根据深圳市国土资源部门的相关

材料，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料坑大道 9 号

旁菲亚普科技园属于二级水源保护区，质疑

相关企业为什么可以在二级水源保护区里存

在。

宝安

区
生态

经宝安区政府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内容基本属实。

一、投诉涉及的污泥处理厂为深圳市嘉德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设置的盾构渣

土处理中心。该渣土处理中心场内的堆放渣土已覆盖绿网，且有炮雾机喷雾降尘，

现场未发现明显扬尘情况。该渣土处理中心运营产生的污水经絮凝沉淀后全部循

环使用。生活污水部分回用，其余部分经预处理定期抽排转运。现场未发现生活

污水乱排放现象。

二、现场发现深圳市南山石油有限公司临时停放空油罐车 23 辆。

三、菲亚普科技园地块全部位于二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嘉德利建筑公司设

置渣土处理中心属于未批先建行为。

基本

属实

一、宝安区住建部门对嘉德利建筑公司未办

理建筑废弃物消纳备案手续实施相关处置的违法

行为进行立案查处，依法处罚人民币 3 万元。石

岩街道办对嘉德利建筑公司违法用地行为进行立

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进行处置。

二、宝安区石岩街道办在出入口设立岗亭，

安排人员 24 小时轮流值守，严控车辆进出，监督

园区停止非法生产经营行为。

三、宝安区住建部门与石岩街道办责令嘉德

利建筑公司立即停止盾构渣土处理中心运营，停

止接纳处理渣土，清理场地堆放渣土，于 9 月 17

日前恢复土地原状。截至 9 月 14 日，嘉德利公司

现已清运渣土 909 车次，约 10000 立方米。

四、9月 14 日，石岩街道办组织力量清理油

罐车 23 辆、其他乱停放车辆 186 辆；清运周边生

活垃圾、绿化垃圾 5.1 吨；清理集装箱 8 个，拆

除乱搭建约 2000 平方米；拆除盾构渣土处理中心

铁皮棚 2350 平方米、钢结构渣土传送带 1 条、渣

土处理机械设备 2 套。

已办

结
无


